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/視覺藝術教學碩士班研究生畢業證書申請書

學生 　          　　   學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修畢本系碩士班應修之全部課程成績及格，於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通過論文考試，並遵照考試委員會之意見，完成論文之修改，及依規定格式撰寫中、英論文摘要，兩者均經指導教授核閱無誤；同時已依規定將論文資料輸入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，於 　 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檢附論文3本（視覺藝術教學碩士班）或5本（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）（檢附光碟一片），送交本系辦公室。請准予辦理離校手續，並發給藝術學碩士學位畢業證書。

學　  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章)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指導教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章)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系 主 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章)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複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(系辦)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　日

圖書館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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